
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

协助执行通知书

（2021）川 0121 破 6 号

金堂县不动产登记中心：

申请人成都晨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金堂新

世纪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世纪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

本院（2021）川 0121 破 6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

效力,登记在新世纪公司名下位于金堂县赵镇金泉路 733 号

2 栋 2 层 1 号（产权证书号：金房权证监证字第 0388351

号）、2 栋 4 层 6 号、2 栋 4 层 7 号、2 栋 4 层 8 号、2 栋 4

层 9 号（产权证书号：金房权证监证字第 0389214 号）的房

屋所有权自裁定送达买受人金堂县新农村建设融资担保有

限公司时起转移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
百五十八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

民事执行中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的规定》第二十八条的规

定，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：

一、协助解除对金堂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堂

县赵镇金泉路 733 号 2 栋 2 层 1 号（产权证书号：金房权证



监证字第 0388351 号）、2 栋 4 层 6 号、2 栋 4 层 7 号、2 栋 

4 层 8 号、2 栋 4 层 9 号（产权证书号：金房权证监证字第

0389214 号）房屋的所有查封措施；

二、注销金堂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堂县赵镇

金泉路 733 号 2 栋 2 层 1 号（产权证书号：金房权证监证字

第 0388351 号）、2 栋 4 层 6 号、2 栋 4 层 7 号、2 栋 4 层 8

号、2 栋 4 层 9 号（产权证书号：金房权证监证字第 0389214

号）房屋的所有抵押登记；

三、协助买受人金堂县新农村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办

理登记在被申请人金堂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堂

县赵镇金泉路 733 号 2 栋 2 层 1 号（产权证书号：金房权证

监证字第 0388351 号）、2 栋 4 层 6 号、2 栋 4 层 7 号、2 栋 

4 层 8 号、2 栋 4 层 9 号（产权证书号：金房权证监证字第

0389214 号）房屋的产权证过户登记手续；

四、买受人金堂县新农村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持本院

生效法律文书可单方到金堂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等相关部门

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证过户登记手续，费用由买受人金堂县

新农村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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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薛  霜，联系电话：028-60511187。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


